[bookmark: _GoBack]《家禽低豆粕饲料配备与应用技术规范》
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Toc510532573][bookmark: _Toc28212][bookmark: _Toc6778][bookmark: _Toc3987]1.任务来源
[bookmark: _Toc20468][bookmark: _Toc21010][bookmark: _Toc3018][bookmark: _Toc510532574]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第二批）》和《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增补计划》的通知，《家禽低豆粕饲料配备与应用技术规范》为制定项目（一类），项目编号为20241186。本规范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北京市兽药饲料监测中心受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委托，承担该标准的具体制定任务。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北京市兽药饲料监测中心。
协作单位：北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畜牧业协会。
3.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Toc510431278][bookmark: _Toc510431277][bookmark: _Toc510532576][bookmark: _Toc510532577][bookmark: _Toc510532578][bookmark: _Toc510431276][bookmark: _Toc15841][bookmark: _Toc12476][bookmark: _Toc510532579][bookmark: _Toc13470]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bookmark: _Toc510532580]（一）现状
1.我国是最大的蛋鸡、肉鸡和肉鸭生产国，其中家禽饲料生产量位列第二，排在猪饲料之后。我国饲料配方结构以玉米、豆粕型为主。饲用豆粕主要来源于进口大豆压榨生产，每吨大豆可产豆粕约780公斤，国内大豆压榨企业每年豆粕产量为7000多万吨，绝大部分进入了饲料生产。近年来，国际市场豆粕价格上涨较快且不稳定，给国内养殖业发展带来一定困扰，且大豆长期进口依赖将成为影响我国饲料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因此，多元化配方、少用玉米豆粕、降低风险成为行业共识。
2.近年来受北京政治功能定位、“禁养区划定”等因素的影响，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但形成了家禽养殖业以蛋鸡、肉鸡和北京鸭为主的养殖现状，其中北京油鸡和北京鸭属于地理标志产品，也是首都地方特色；同时，以北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培育的“农大3号、农大5号、农大6号”等农大系列蛋鸡，缓解了我国国内饲料生产供给不能完全满足的局面，其鸡蛋、淘汰鸡风味物质沉积更丰富、附加值更高；以及以北京沃德辰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北京市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思玛特（北京）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培育的“京红、京粉”等蛋鸡和“沃德188、沃德168”等肉鸡品种占据我国家禽养殖行业的重要地位，全国近三分之一以上的蛋鸡苗、肉鸡苗来源于上述企业。北京地区养殖的家禽品种，均属于高附加值产品，饲料中以豆粕为主提供的粗蛋白的量相比其他品种也较高，故养殖成本也较高。据调研，北京市目前家禽饲料中的豆粕用量约在15%（成年期），产蛋期约在18%，相比其他省市同类动物的用量较高。如何快速、精准、高效的完成豆粕减量替代任务，并且不影响动物生产性能和养殖户效益，是当前首都家禽养殖中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二）必要性
1.按照农业农村部《饲用豆粕减量替代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在确保畜禽生产效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力争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以上，到2025年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从2022年的14.5%降至13%以下；但由于各省市畜牧生产基础不同，故要求各省市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工作、技术方案。经与全国饲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沟通，相关低豆粕饲料配方应用技术方案等标准很难以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形式进行统一化的指标规定制定，目前以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的形式作为部分饲料生产企业的推荐，鼓励按照自身特色和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地方标准。
2.我国家禽饲养长期参照美国，以“玉米-豆粕”型为主要原料的日粮为主，不仅形成了以饲料中粗蛋白质含量或豆粕含量判定饲料质量好坏的思维习惯，还造成了大量的饲料资源浪费和氮排放污染环境。此外，由于缺乏正确引导，部分养殖场户将高蛋白质含量或者高豆粕用量的饲料全程饲喂，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针对上述问题，农业农村部2021年发布了《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方案》，通过在全行业积极推广低豆粕日粮技术、充分挖掘利用蛋白饲料资源、增加优质饲草供应，减少牛羊精饲料消耗，多措并举，2021年，经过技术支持和推广应用，全国33家百万吨以上规模饲料企业生产的配合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平均为11.8%，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在畜禽产品产量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大豆进口量较2020年不增反降，豆粕在饲料中占比下降了2.4个百分点，饲用豆粕减量替代取得初步成效。此外，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还发布了国家标准《产蛋鸡和肉鸡配合饲料》、《肉种鸭配合饲料》，对粗蛋白质、总磷增设了上限值，减少饲料蛋白质的消耗。上述措施对降低饲料蛋白质用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本标准的研究制定提供了科学、系统的技术支撑。
3.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兽药饲料监测中心在长期饲料质量安全监测任务中统计相关数据得出，北京市饲料生产企业的饲料配方仍然以豆粕-玉米型为主，其中豆粕的用量跟其他省市相比较高，这与种鸡的养殖比例较高有很大关系，按照农业农村部降豆粕的实际数据要求存在很大的压力和难度。同时受政治、地理因素等影响北京市相对其他省市地方性植物可替代豆粕资源相对薄弱，人工成本也高，但技术、科研基础力量雄厚，可以完全通过配方补偿等研究工作实现饲料中豆粕用量的有效降低，从而帮助首都畜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三）标准制定的意义
[bookmark: _Toc19242][bookmark: _Toc32607][bookmark: _Toc4776][bookmark: _Toc510532582]1.有效缓解我国豆粕进口依赖等“卡脖子”问题
为保障我国饲料粮食安全，落实农业农村部“提效减量，开源替代”的部署，进一步优化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是畜牧饲料行业聚焦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制定地方标准，可以规范家禽低豆粕饲料的生产和应用，确保饲料的质量和安全性，减少豆粕使用量，同时缓解高度依赖进口情况，减少国际贸易局势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饲料成本的影响，降低因饲料原料波动带来的风险。
2.促进首都畜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传统的高蛋白饲料配方往往导致动物排泄物中氮、磷等元素的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污染。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广，降低饲料中的蛋白质水平，尤其是减少豆粕用量，成为缓解环境压力的重要途径。本标准根据不同家禽品种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制定形成低豆粕饲粮配方及应用技术规范，有助于减少氮、磷等元素的排放，降低环境污染，对保障首都家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饲料资源利用率提供技术支撑，并对于巩固相关种苗地位，增加北京地理标志性家禽品种的行业影响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降低饲料成本，提升养殖效益。
从精准营养角度来看，我国家禽饲料配方营养水平设定偏高，不能完全被动物吸收就会造成营养代谢负担和饲料资源的浪费。根据家禽营养需求制定的低蛋白质日粮配方，在满足动物生长所需营养的同时，减少代谢负担，降低氮、磷排放。日粮蛋白质水平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减少2.3个百分点的豆粕用量。因此，在家禽日粮配方中科学引入其它饲料原料替代豆粕，对缓解豆粕供应紧张、提升养殖效益有着重要意义。本标准可指导北京地区家禽科学饲养，有效替代饲料中豆粕用量，实现降本增效，是解决首都家禽养殖业迫切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主要工作过程
[bookmark: _Toc510431287][bookmark: _Toc14203][bookmark: _Toc510532587][bookmark: _Toc8158][bookmark: _Toc18848]2024.01-2024.04：调研北京市家禽饲料生产企业、养殖企业饲料中粗蛋白含量及可降低水平；调研北京市范围内可替代豆粕的饲料原料资源来源及供应情况；
2024.05-2024.06：形成标准技术文本；
2024.06-2024.08：申请标准立项；
2024.08-2024.10：形成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及其他支撑性证明材料；
2024.10-2024.11：完善文本准备标准预审会；
2024.11.07：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专家召开了本标准的预审会，会上相关专家就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和相关支撑材料进行了逐项审查，提出了修改“范围”内容、完善优化章节“4”中的内容、完善章节“6应用”中的内容等意见建议；
2024.11-2024.12：就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完善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bookmark: _Toc25287][bookmark: _Toc5575][bookmark: _Toc510532588][bookmark: _Toc32213]1.标准编制原则
真实性，即遵循蛋鸡、肉鸡、肉鸭实际生产中饲料原料应用的真实情况；针对性，即根据蛋鸡、肉鸡、肉鸭不同饲养阶段营养需要，制定合理的低豆粕多元化日粮配方方案；实用性，为家禽饲料生产企业和家禽养殖企业提供科学合理的蛋鸡、肉鸡、肉鸭低豆粕多元化日粮配方，指导家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17645][bookmark: _Toc28284][bookmark: _Toc15044][bookmark: _Toc510532589]2.标准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29716][bookmark: _Toc4186][bookmark: _Toc510532590][bookmark: _Toc6175]参照相关国家标准；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技术内容源自北京市范围内家禽饲料生产和养殖企业生产实际。主要参照《GB/T 5916 产蛋鸡和肉鸡配合饲料》、《T/CFIAS 8002-2022肉鸡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生产技术规范》、《T/CFIAS 8004-2023蛋鸡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生产技术规范》等。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制定了低豆粕饲料的配备和应用技术规范，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bookmark: _Toc510431292][bookmark: _Toc711][bookmark: _Toc7829][bookmark: _Toc510532591][bookmark: _Toc30049]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bookmark: _Toc28134][bookmark: _Toc510532592][bookmark: _Toc15623][bookmark: _Toc22944][bookmark: _Toc120068711]（一）规范性引用文献
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进行，在规范中未引用过的标准不出现在该章节中；在引用未提及具体章节号的引用采用不注日期引用，以适应所引文件的将来的变化。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1943][bookmark: _Toc1425][bookmark: _Toc25816][bookmark: _Toc510532594][bookmark: _Toc120068712]GB/T 5916  产蛋鸡和肉鸡配合饲料
GB/T 5918  饲料产品混合均匀度的测定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4699  饲料  采样
NY/T 33  鸡饲养标准
NY/T 1871  黄羽肉鸡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NY/T 2122  肉鸭饲养标准
（二）术语与定义的说明
在本标准对非常规饲料原料进行了定义：我国饲料配方常见的原料为玉米、豆粕，因此规定此标准中的非常规饲料原料为玉米、豆粕外的配方中应用较少或者对其营养成分和饲用价值了解较少的原料。
（三）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8081][bookmark: _Toc30159][bookmark: _Toc420][bookmark: _Toc510532601]1.饲料配制原则
参照肉鸡、蛋鸡和肉鸭不同饲养阶段的营养需要（GB/T 5916，NY/T 2122），选择适宜的原料，考虑矿物质、维生素、电解质等养分平衡，合理使用饲料添加剂，以及应用原料预处理工艺，饲料混合和制粒工艺，配制肉鸡、蛋鸡和肉鸭低豆粕多元化饲料。
2.饲料原料选用原则
饲料原料应符合《饲料原料目录》及后续补充公告的要求。依据蛋鸡、肉鸡、肉鸭不同饲养阶段的生理特性和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科学合理选择饲料原料。此外，可根据地区饲料资源特点，选择具有区域特色的饲料原料，包括棉籽饼（粕）、花生饼（粕）、葵花籽仁饼（粕）、芝麻饼（粕）、亚麻饼（粕）、菜籽饼（粕）、含可溶物的玉米全酒精糟（DDGS）、以及其它动植物、微生物蛋白原料等。
3.饲料添加剂选用原则
饲料添加剂应符合《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及后续补充公告的要求。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农业部公告第2625号）的要求。
4.非常规饲料原料最高推荐用量
[bookmark: OLE_LINK1]不同饲养阶段日粮中非常规饲料原料的推荐最高用量见表1-3。按照蛋鸡、肉鸡和肉鸭不同养殖阶段分别设置非常规饲料原料的最高用量。非常规饲料原料在蛋鸡、肉鸡、肉鸭中的最大限量是在充分考虑到动物消化生理特点、饲料原料营养特性与抗营养成分，参考《实用家禽营养》（第3版）、《Brazilian Tables for Poultry and Swine》（2011版）、《蛋鸡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生产技术规范》（T/CFIAS 8004-2023）、《肉鸡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生产技术规范》（T/CFIAS 8002-2022）、2021年4月21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和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发布的“猪鸡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中各种原料的限量并结合动物评估试验结果，以及北京市相关蛋鸡、肉鸡和肉鸭养殖企业在生产实践经验基础上得出的最大值。

[bookmark: _Hlk183523504]表 1 不同饲养阶段蛋鸡日粮中非常规饲料原料推荐最高用量  
  单位为%
	[bookmark: OLE_LINK13]项目
	育雏期
	育成期
	产蛋期

	
	0周龄~2周龄
	>2 周龄
~6周龄
	育成前期
（>6 周龄~12周龄）
	育成后期
（>12周龄~16周龄）
	产蛋前期
	产蛋高峰期
	产蛋后期

	能量饲料

	小麦
	50
	50
	70
	70
	60
	60
	70

	高粱（低单宁）
	10
	30
	50
	50
	50
	50
	50

	皮大麦
	10
	30
	50
	50
	50
	50
	50

	稻谷
	-
	10
	30
	30
	30
	20
	20

	碎米
	30
	30
	60
	60
	60
	60
	60

	糙米
	30
	30
	60
	60
	60
	60
	60

	燕麦
	10
	15
	15
	20
	20
	20
	20

	次粉
	10
	10
	30
	30
	20
	20
	20

	小麦麸
	10
	10
	30
	30
	20
	20
	20

	木薯粉
	-
	-
	10
	10
	10
	15
	15

	苜蓿草粉
	5
	5
	5
	5
	10
	10
	10

	喷浆玉米皮
	-
	-
	5
	5
	3
	3
	3

	蛋白质饲料

	玉米蛋白粉
	5
	5
	10
	10
	10
	10
	10

	玉米胚芽粕
	8
	8
	10
	10
	15
	15
	20

	玉米干全酒糟
	5
	5
	10
	10
	15
	15
	15

	膨化大豆
	10
	5
	-
	-
	-
	5
	-

	米糠粕
	10
	10
	15
	15
	20
	20
	20

	棉籽粕
	5
	5
	15
	15
	15
	10
	10

	脱酚棉籽蛋白
	5
	5
	15
	15
	15
	15
	15

	双低菜籽粕
	5
	5
	5
	5
	10
	10
	10

	葵花籽仁粕
	5
	5
	10
	10
	15
	15
	15

	花生粕
	3
	3
	8
	8
	10
	10
	10

	芝麻粕
	-
	-
	5
	5
	10
	10
	10


表2  不同饲养阶段肉鸡日粮中非常规饲料原料推荐最高用量    
单位为%      
	项目
	育雏期（肉小鸡）
	中期（肉中鸡）
	后期（肉大鸡）

	
	0-10日龄
	11-21日龄
	22-35日龄
	36日龄-出栏

	能量饲料

	小麦
	50
	50
	70
	70

	高粱（低单宁）
	10
	30
	50
	50

	皮大麦
	10
	30
	50
	50

	稻谷
	-
	10
	30
	30

	碎米
	30
	30
	60
	60

	糙米
	30
	30
	60
	60

	燕麦
	10
	15
	15
	20

	次粉
	10
	10
	30
	30

	小麦麸
	10
	10
	30
	30

	木薯粉
	-
	-
	10
	10

	苜蓿草粉
	5
	5
	5
	5

	喷浆玉米皮
	-
	-
	5
	5

	蛋白质饲料

	玉米蛋白粉
	5
	5
	10
	10

	玉米胚芽粕
	8
	8
	10
	10

	玉米干全酒糟
	5
	5
	10
	10

	膨化大豆
	10
	5
	-
	-

	米糠粕
	10
	10
	15
	15

	棉籽粕
	5
	5
	15
	15

	脱酚棉籽蛋白
	5
	5
	15
	15

	双低菜籽粕
	5
	5
	5
	5

	葵花籽仁粕
	5
	5
	10
	10

	花生粕
	3
	3
	8
	8

	芝麻粕
	-
	-
	5
	5


表3 不同饲养阶段肉鸭日粮中非常规饲料原料推荐最高用量    
单位为%      
	项目
	育雏期
	生长期
	肥育期
（36日龄-出栏）

	
	0周龄~14日龄
	15-35日龄
	自由采食
	填饲

	能量饲料

	小麦
	50
	50
	70
	70

	高粱（低单宁）
	10
	30
	50
	50

	皮大麦
	10
	30
	50
	50

	稻谷
	-
	10
	30
	30

	碎米
	30
	30
	60
	60

	糙米
	30
	30
	60
	60

	燕麦
	10
	15
	15
	20

	次粉
	10
	10
	30
	30

	小麦麸
	10
	10
	30
	30

	木薯粉
	-
	-
	10
	10

	苜蓿草粉
	5
	5
	5
	5

	喷浆玉米皮
	-
	-
	5
	5

	蛋白质饲料

	玉米蛋白粉
	5
	5
	10
	10

	玉米胚芽粕
	8
	8
	10
	10

	玉米干全酒糟
	5
	5
	10
	10

	膨化大豆
	10
	5
	-
	-

	米糠粕
	10
	10
	15
	15

	棉籽粕
	5
	5
	15
	15

	脱酚棉籽蛋白
	5
	5
	15
	15

	双低菜籽粕
	5
	5
	5
	5

	葵花籽仁粕
	5
	5
	10
	10

	花生粕
	3
	3
	8
	8

	芝麻粕
	-
	-
	5
	5


5.饲料中豆粕用量限量要求
不同饲养阶段日粮中豆粕使用限量见表4-6。此部分数据是综合《蛋鸡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生产技术规范》（T/CFIAS 8004-2023）、《肉鸡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生产技术规范》（T/CFIAS 8002-2022）、国内外家禽低蛋白低豆粕日粮配制技术研究试验实例以及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思玛特（北京）食品有限公司、北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生产实际经验得出。
[bookmark: _Hlk183523554]表4 不同饲养阶段蛋鸡日粮中豆粕使用限量
单位为%  
	育雏期
	育成期
	产蛋期

	0周龄~2周龄
	>2周龄~6周龄
	育成前期
（>6周龄~12周龄）
	育成后期
（>12周龄~16周龄）
	开产蛋前期
	产蛋高峰期
	产产蛋后期

	18
	18
	15
	10
	18
	16
	12


表5 不同饲养阶段肉鸡日粮中豆粕使用限量
单位为%  
	前期（肉小鸡）
	中期（肉中鸡）
	后期（肉大鸡）

	0-10日龄
	11-21日龄
	22-35日龄
	36日龄-出栏

	18
	15
	15


表6 不同饲养阶段肉鸭日粮中豆粕使用限量
单位为%  
	育雏期
	生长期
	肥育期

	0-14日龄
	15-35日龄
	自由采食
	填饲

	18
	15
	10
	10



6.饲料营养标准和配方设计
按照表7-9营养标准设计家禽低豆粕日粮配方，此部分的家禽饲养阶段划分依据参考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蛋鸡、肉鸡和肉鸭不同饲养阶段低豆粕日粮典型配方见附录A。此部分根据国家标准《产蛋鸡和肉鸡配合饲料》（GB/T 5916-2020）和行业标准《鸡饲养标准》（NY/T 33-2004）、《肉种鸭配合饲料》（NY/T 1820-2009）、《肉鸭饲养标准》（NY/T 2122-2012），同时参考《实用家禽营养》（第3版），《Brazilian Tables for Poultry and Swine》（2011版）和《Nutrient Requirements of Poultry》（1994）推荐量，确定育雏期（蛋鸡、肉鸡、肉鸭）、育成期（蛋鸡、肉鸡、肉鸭）和产蛋期（蛋鸡）日粮的代谢能、粗蛋白、钙、磷及可消化赖氨酸、蛋氨酸+胱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精氨酸含量。根据搜集到的文献中配方和企业生产配方中豆粕替代物及其使用量，设计了家禽不同阶段低豆粕饲料的推荐配方。

表7 蛋鸡低豆粕日粮主要营养成分
单位为 %
	项目
	育雏期a
	育成期
	产蛋期

	
	0周龄~2周龄
	4周龄~6周龄
	0周龄~6
周龄
	育成前期
>6周龄~12周龄
	育成后期
>12周龄~16周龄
	开产前期
	产蛋高峰期
	产蛋后期

	粗蛋白质
	19.0～20.0
	17.0～18.5
	17.5～19.5
	15.5～17.5
	14.0～15.5
	15.5～16.5
	15.5～16.5
	13.0～15.5

	赖氨酸
	≥ 1.00
	≥ 0.80
	≥ 0.85
	≥ 0.66
	≥ 0.45
	≥ 0.60
	≥ 0.65
	≥ 0.60

	蛋氨酸b
	≥ 0.40
	≥ 0.30
	≥ 0.32
	≥ 0.27
	≥ 0.20
	≥ 0.30
	≥ 0.32
	≥ 0.30

	苏氨酸
	≥ 0.65
	≥ 0.50
	≥ 0.55
	≥ 0.45
	≥ 0.30
	≥ 0.40
	≥ 0.45
	≥ 0.40

	粗纤维
	≤ 5.0
	≤ 6.0
	≤ 6.0
	≤ 8.0
	≤ 8.0
	≤ 7.0
	≤ 7.0
	≤ 7.0

	粗灰分
	≤ 8.0
	≤ 8.0
	≤ 8.0
	≤ 9.0
	≤ 10.0
	≤ 13.0
	≤ 15.0
	≤ 15.0

	钙
	0.7～1.0
	0.7～1.0
	0.7～1.0
	0.6～1.0
	0.6～1.0
	2.0～3.0
	3.0～4.2
	3.5～4.5

	总磷c
	0.40～0.70
	0.40～0.70
	0.40～0.70
	0.35～0.65
	0.30～0.65
	0.35～0.60
	0.35～0.60
	0.30～0.50

	氯化钠
	0.30～0.80
	0.30～0.80
	0.30～0.80
	0.30～0.80
	0.30～0.80
	0.30～0.80
	0.30～0.80
	0.30～0.80

	a 育雏期分为两个阶段的，选用0~2周龄和>2周龄~6周龄指标；育雏期只有一个阶段的，直接选用0~6周龄指标。
b 表中蛋氨酸的含量为蛋氨酸或蛋氨酸＋蛋氨酸羟基类似物及其盐折算为蛋氨酸的含量；如使用蛋氨酸羟基类似物及其盐，应在产品标签中标注折算蛋氨酸系数。
c 总磷含量已经考虑了植酸酶的使用。
d. 配方中适当考虑色氨酸、缬氨酸、精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等氨基酸指标。


表8 肉鸡低豆粕日粮主要营养成分
单位为 %            
	项目     
	前期（肉小鸡）
	中期（肉中鸡）
	后期（肉大鸡）

	
	0~10日龄
	11~21日龄
	22~35日龄
	36日龄~出栏

	粗蛋白质
	21.0～22.5
	19.0～21.5
	18.0～20.5
	16.5～18.5

	赖氨酸
	≥ 1.20
	≥ 1.10
	≥ 0.90
	≥ 0.80

	蛋氨酸a
	≥ 0.50
	≥ 0.40
	≥ 0.35
	≥ 0.30

	苏氨酸
	≥ 0.80
	≥ 0.70
	≥ 0.65
	≥ 0.55

	粗纤维
	≤ 5.0
	≤ 7.0
	≤ 7.0
	≤ 7.0

	粗灰分
	≤ 8.0
	≤ 8.0
	≤ 8.0
	≤ 9.0

	钙
	0.7～1.0
	0.7～1.0
	0.7～1.0
	0.6～1.0

	总磷b
	0.40～0.70
	0.40～0.70
	0.40～0.65
	0.35～0.65

	氯化钠
	0.30～0.80
	0.30～0.80
	0.30～0.80
	0.30～0.80

	a表中蛋氨酸的含量为蛋氨酸或蛋氨酸＋蛋氨酸羟基类似物及其盐折算为蛋氨酸的含量；如使用蛋氨酸羟基类似物及其盐，应在产品标签中标注折算蛋氨酸系数。
b总磷含量已经考虑了植酸酶的使用。
c配方中适当考虑色氨酸、缬氨酸、精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等氨基酸指标。


表9  肉鸭低豆粕日粮主要营养成分
单位为 %         
	项目
	育雏期
	生长期
	肥育期（36日龄-出栏）

	
	0~14日龄
	15~35日龄
	自由采食
	填饲

	粗蛋白质
	18.0～21.0
	16.0～18.0
	15.0-16.5
	13.0-15.0

	赖氨酸
	≥ 1.10
	≥ 0.85
	≥ 0.65
	≥ 0.60

	蛋氨酸a
	≥ 0.45
	≥ 0.40
	≥ 0.35
	≥ 0.30

	苏氨酸
	≥ 0.75
	≥ 0.60
	≥ 0.55
	≥ 0.50

	粗纤维
	≤ 5.0
	≤ 7.0
	≤ 7.0
	≤ 7.0

	粗灰分
	≤ 8.0
	≤ 8.0
	≤ 9.0
	≤ 9.0

	钙
	0.80～1.00
	0.75～1.00
	0.70～1.00
	0.70～1.00

	总磷b
	0.40～0.70
	0.40～0.70
	0.40～0.65
	0.35～0.60

	氯化钠
	0.30～0.80
	0.30～0.80
	0.30～0.80
	0.30～0.80

	a表中蛋氨酸的含量为蛋氨酸或蛋氨酸＋蛋氨酸羟基类似物及其盐折算为蛋氨酸的含量；如使用蛋氨酸羟基类似物及其盐，应在产品标签中标注折算蛋氨酸系数。
b总磷含量已经考虑了植酸酶的使用。
c配方中适当考虑色氨酸、缬氨酸、精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等氨基酸指标。


7.饲料加工
此部分分为家禽饲料加工和家禽饲料养殖企业，分别对生产企业提出了要建立相关制度、进行加工调试以及饲料采样和留样的要求。
此外，对于家禽养殖企业，由于其进行低豆粕饲料配备时为自配料，故需要遵守农业农村部第307号中关于自配饲料的要求，同时要注意与其他可能影响动物健康的产品如农药、化肥等分开存放的问题。
8．低豆粕饲料应用
在应用部分主要进行5部分内容的规定：
（1）初次应用时要进行小范围试验并设置过渡期，根据家禽的生理特点，在对动物健康和生长性能有影响的情况下，一般7天内可以观察到相关变化，因此将过渡期设置为7天。
（2）由于非常规饲料原料中的抗营养因子种类和含量相对豆粕较高，因此建议在应用时要增加相关的非淀粉多糖酶，如植酸酶以及木聚糖酶、β-葡聚糖酶等非淀粉多糖酶和纤维素酶或者组合添加。
（3）由于在使用非常规饲料原料时可能存在替换，因此建议在使用过程中对原料中的氨基酸组成和含量进行分析，确保氨基酸组成平衡、含量充足，能够完全满足家禽生长要求。
（4）由于非常规饲料原料的来源和价格变化会给低豆粕饲料配备带来负面影响，建议企业要注意非常规饲料原料的来源是否稳定、是否可持续供应后再进行低豆粕饲料生产应用，避免突发原料调整导致的生产效益下降。
（5）由于家禽的种类多、生长阶段也不同，北京地区四季分明，建议企业要根据不同养殖品种、养殖方式（笼养、散养）以及不同养殖季节的原则合理选择低豆粕饲料。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bookmark: _Toc510431304][bookmark: _Toc510532602][bookmark: _Toc4440][bookmark: _Toc26297][bookmark: _Toc29312]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bookmark: _Toc25558][bookmark: _Toc23602][bookmark: _Toc510532603][bookmark: _Toc19649]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北京地区无相关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目前，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和部分地方的养殖行业协会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涉及生猪、蛋鸡、肉鸡和草鱼的低蛋白、低豆粕日粮团体标准，部分省市（如吉林、福建）形成了适用于本省的肉仔鸡低蛋白日粮标准，尚无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实施。本标准将充分借鉴全国经验，形成适合北京地区蛋鸡、肉鸡、肉鸭品种和地方饲料原料资源优势的豆粕日粮生产和应用技术规范，指导生产实际。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按照《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本文件应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本文件无强制性条款。
[bookmark: _Toc510431307][bookmark: _Toc16713][bookmark: _Toc9093][bookmark: _Toc29414][bookmark: _Toc510532604]十、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bookmark: _Toc19444][bookmark: _Toc510532605][bookmark: _Toc28551][bookmark: _Toc2961]1.本标准发布后，建议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组织培训活动，邀请专家《家禽低豆粕饲料生产应用技术规范》内容、意义及实施方法，提高从业人员的认识和技能水平。
2.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北京市兽药饲料监测中心计划在2025-2026年单位主要工作中进行标准宣贯工作。
3.建议利用媒体平台，普及低豆粕饲料配方生产应用知识，宣传低豆粕饲料生产应用的重要性、成效及典型案例。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独家垄断等情况。

编制小组
202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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